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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汨罗江流域平江段综合治理项目汨罗江干支流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杨源大桥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平江县公路建设和养护中心：
你单位（地址：岳阳市平江县天岳开发区新城碧潭路3号，法人代表：张忠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0600006392498Q）提交的《关于<湖南汨罗江流域平江段综合治理项目汨罗江干支流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杨源大桥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申请全文公示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报告》及相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湖南汨罗江流域平江段综合治理项目汨罗江干支流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杨源大桥建设工程位于平江县天岳街道（项目起点坐标：东经113°36′43.846″，北纬28°41′20.008″，终点坐标：东经113°37′2.464″，北纬28°41′43.566″），属于城市道路桥梁工程，包含杨源大道跨汨罗江大桥及两侧连接道路，工程全长0.936km，其中桥梁0.52km，接线长0.416km，标准段桥梁宽40m，桥梁上部结构为3x40+(40+2x100+40)+（40+40.63+39.37）m异形钢拱桥、现浇箱梁，桥梁下部结构为花瓶墩、重力式轻型桥台、钻孔灌注桩基础。主要工程内容包括：主体工程（总体线路、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桥涵工程、接线工程）、辅助工程（照明工程、交叉工程、绿化工程、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等）、临时工程、环保工程及相关配套设施等；项目总投资3188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89万元，占总投资的0.91%。根据湖南中誉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内容、结论和专家评审意见及岳阳市平江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关于湖南汨罗江流域平江段综合治理项目汨罗江干支流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杨源大桥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评估意见的报告》（岳平环事评估〔2025〕39号），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环境保护措施。

二、在项目建设及营运过程中，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规定，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工程应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做好水土保持、土地调整、拆迁安置、基础设施、文物保护等工作；工程拆迁安置方案应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妥善解决好工程征地拆迁安置中的社会环境问题。

2、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工程应严格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施工，尽可能维持现状，保持原有的生态环境。严格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加强工程施工行为和人员管理，避免施工过程对水生生物、陆生动植物生存环境的破坏；采取繁殖期避让、生态补偿（增殖放流、人工鱼巢等）以及鱼类资源补偿等措施，减小工程施工对汨罗江平江段斑鳜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影响，同时应预留经费开展对水生生物的监测工作。做好路基边坡、护坡、排水、绿化等平整工程，加强道路绿化与景观设计，做到与周围景观相协调；施工结束后，对临时施工场地进行生态恢复工作，确保满足生态环境和景观要求。

3、废水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按照“雨污分流”的原则，规范建设污水及雨水管网，优化桥梁、匝道施工工艺，选择合理施工时期，避免对地表水造成影响。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洒水降尘或路面养护，不外排；施工生活区租用附近现有民房，生活污水依托民房现有化粪池处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平江县金窝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外排，营运期工程雨水经收集后排入雨水管网，禁止直接排入沿线水域。
4、废气污染防治工作。加强施工期的管理，禁止在大风天气进行施工，并采取在施工区域设置围挡，对施工道路、施工场地等定时洒水，对运输车辆及临时堆场加盖篷布等措施，确保施工期颗粒物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本工程不设置混凝土、水稳料和沥青混凝土拌合站，均采用外购商品作为施工材料。

5、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按“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原则，做好固废的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施工期生活垃圾经收集后统一送至当地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集中处置；建筑垃圾和弃渣经收集后集中送至建筑垃圾处置点处置；钢筋废弃边角料经收集后定期外售处置；施工机械检修产生的废润滑油、废含油手套和抹布等危废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单位收集处置。施工产生的固体废物禁止排入沿线江河、溪渠、鱼塘、农田内，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6、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科学制定施工计划和运输方案，施工区域设置施工围挡，合理选取车辆运输时间、路线；尽量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和工艺，同时应加强对各类施工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保持其良好的运转；合理安排工作时间，禁止强噪声设备夜间施工，确保施工期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标准限值。

7、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应急预案，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和事故的预防，做好环境风险的巡查、监控等管理，杜绝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8、设立环境管理机构，制定环境管理制度，加强对施工期的环境监理，认真落实报告表中制定的环境监测计划。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设施开展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工作，手续齐全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四、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报批。
五、按属地管理原则，由岳阳市平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项目建设和运营期的日常监管。

岳阳市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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